
中華民國112年宜蘭縣運動會競賽規程總則

第一條　宗旨：發展全民體育運動，提高運動技能水準，增強本縣體育運動競爭力。

第二條　日期與地點：中華民國112年宜蘭縣運動會（以下簡稱縣運會）。

一、球類(112年全國運動會競賽項目)：因應112年全國運動會球類運動報名時程，

球類項目比賽訂於中華民國112年 3月 4日(星期六)至3月19日(星期日)前比

賽完畢，並以假日舉辦為原則。 

二、技擊類、水上運動及非112年全國運動會球類競賽項目：訂於中華民國112年 4

月 8日(星期六)至5月21日(星期日)前比賽完畢，並以假日舉辦為原則。

三、田徑：訂於112年 5月 27、28日(星期六、日)，假宜蘭運動公園田徑場舉行。

四、開幕典禮暨趣味競賽：訂於中華民國112年 5月 27日（星期六），假宜蘭運動

公園田徑場舉行。(雨天備案於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

第三條　參加單位：宜蘭縣12鄉鎮市以所屬公所為單位組隊參加。

第四條　選手參賽資格：

        一、戶籍規定：凡中華民國國民，在其代表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連續滿（含）

                      半年以上（即民國111年 9月 1日含以前設籍者，且至報名該競賽

                      種類賽事完成前，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

        二、年齡規定：依國際賽會規則之年齡規定，並訂定於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內。

        三、參賽證明：選手請攜帶身分證、學生證、駕照或有照片之身分證明等證件參賽。

        四、參賽選手應由參賽單位遴選，取得參賽資格，並應經公私立綜合醫院檢查，由

            參賽單位認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者，由該選手親自填妥本賽會選手保證書，未

            滿 18歲之選手，保證書務必由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簽章。

        五、參賽限制：每一選手以參加二種競賽種類為限。

第五條 112年縣運會競賽種類：

一、 1田徑

二、 球類：

2籃球 3手球 4羽球 5排球 6桌球

7網球 8棒球 9高爾夫 10足球 11橄欖球

12保齡球 13撞球 14慢速壘球 15軟式網球

三、 技擊：

16自由車 17射擊 18射箭 19角力 20拳擊

21跆拳道 22柔道 23體操 24空手道 25武術

26圍棋 27滑輪溜冰 28民俗體育 29劍道 30鐵人三項

31韻律體操 32卡巴迪

四、 水上： 

33游泳 34輕艇 35帆船 36划船 37游泳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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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各競賽種類及項目舉行比賽條件：

一、各競賽種類註冊須達三個鄉鎮市（含）以上。

二、個人項目（含團隊）註冊須達三人（隊）（含）以上。

未達上開條件之競賽種類及項目不舉行比賽，或由各單項提報大會審核同     

意後列為表演賽。

第七條　獎勵：

一、  各競賽項目依實際參賽隊(人)數，按下列名額錄取：

(一) 十隊（人）以上者，錄取八名。

(二) 九隊（人）者，錄取七名。

(三) 八隊（人）者，錄取六名。

(四) 七隊（人）者，錄取五名。

(五) 六隊（人）者，錄取四名。

(六) 五隊（人）者，錄取三名。

(七) 四隊（人）者，錄取二名。

(八) 二隊 (人) 或三隊 (人) 者，各錄取一名。

以上各競賽項目前三名頒發金、銀、銅牌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比照全國(民)運動會標準】

二、表演項目，成績大會不予計算；但可參照本條第一款方式頒發參加證明。

三、附註：【宜蘭縣運動會績優單位獎勵要點】

(一)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各鄉鎮市公所組隊參加全縣運動會，

特訂定本要點。

(二) 各鄉鎮市參加全縣運動會各競賽項目（五隊、五人以上者）獲前三名成績 

者，按所獲獎牌數依下列標準由本府核頒鄉、鎮、市公所獎勵金：

1、獲得個人前三名者：

（1） 金牌：每面新臺幣 800元。

（2） 銀牌：每面新臺幣 400元。

（3） 銅牌：每面新臺幣 200元。

2、獲得團體前三名者：

（1） 金牌：以單項競賽規程規定報名人數乘以新臺幣 800元。

（2） 銀牌：以單項競賽規程規定報名人數乘以新臺幣 400元。

（3） 銅牌：以單項競賽規程規定報名人數乘以新臺幣 200元。

3、為獎勵優秀選手，上開四隊（人）以下取二名，金牌：新臺幣 800元 

銀牌：新臺幣 400元；三隊（人）取一名金牌：新臺幣 800元。

(三) 上開優勝獎勵金由本府核計後，函請各鄉鎮市公所備據送府洽領。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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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得之獎勵金可自行妥善運用於選手培訓、參賽、充實消秏性器材及勻支

部份為選手獎勵金等項目。

(四) 競賽總錦標取前六名，成績以採計各競賽項目之金牌數總和，如金牌數相

同時以銀牌數計，餘類推，表演賽部份，成績不列計總錦標中。

第八條　競賽程序：

一、各種運動競賽秩序，由大會競賽組公開抽籤或按各種運動規則規定編排之。

二、各種運動競賽賽程一經排定公布，非經本會核准，不得變更或調整。

三、種子隊：各團隊運動比賽本規程特別規定外，均以前次宜蘭縣運動會各該種運 

        動之優勝隊伍為種子隊。

第九條　註冊及領隊會議：

一、線上註冊說明會：訂於111年 12月 23日(星期五)下午 2時假宜蘭縣教網中心

(260宜蘭縣宜蘭市樹人路 37號)舉行（另函通知，以公文為主）。

二、參賽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註冊，採網際網路方式，網路註冊日期：111年 

12月 26日(星期一)上午 8時起至112年 1月 7日(星期六)下午 5時止。註冊資

料於註冊日截止後不得增刪或替換。

三、網路線上註冊帳號及密碼，於說明會時統一發給，請務必妥善保存。該帳號及密

碼僅適用登入及修改該單位之職員與選手註冊資料。

四、各單位完成網路註冊後，須將註冊表件單面列印(一式兩份)，經核對無誤後

（表件上手改資料無效）由參賽單位於表件上用印核章，連同運動員保證書

（保證書依大會格式填寫，由選手親自簽名，未滿十八歲者，亦必需取得監護

人簽字同意）、戶籍謄本正本（應於111年 12月後申請始之有效），於112年 

1月 11日(星期三)前送至「宜蘭縣體育會」 (地址：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號)，

始完成註冊手續。大會依此註冊表件資料為最終依據。

五、團員資格審查會議：訂於112年 1月 12、13日(星期四至星期五)上午 9時起在

宜蘭縣體育會會議室舉行，由資格審議委員會負責審查；各鄉鎮市公所及鄉鎮

市體育會列席參與，補件截止日期於112年 1月 18日(星期三)，中午 12時前。

六、抽籤：訂於112年 2月 3日(星期五)上午 9時於宜蘭縣體育會會議室公開抽籤，

各鄉鎮市公所應派員參加，未派代表參加單位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七、各單位參加競賽，不論團體或個人項目，凡經註冊務須出場，不應任意棄權。

八、各單位選手參加比賽，必須穿著配有各單位字樣或標誌之規定服裝，否則不准

參加比賽。

九、各單位代表團本部職員包括總領隊、副總領隊、總幹事、副總幹事、總管理、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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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總教練、副總教練、醫護人員、技術員、及幹事等（可視實際情形自行調

整）。

十、各單位總領隊會議：於112年 3月 1日(星期三)上午 10時在宜蘭縣體育會舉行。

十一、 各種運動領隊、教練及裁判會議，於該運動比賽前一天視情況召開，由各

        運動審判委員會召集人主持。

十二、 各種球類比賽制度：應照112年宜蘭縣運動會公佈之比賽制度辦理。　　　

第十條　申訴：

一、縣運會有關比賽事項之爭議，應於該項比賽結束 30分鐘內，以書面（如附表

一）提出申訴，不得以口頭提出，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訴者，不予受理。

二、書面申訴應由代表團該項領隊簽名蓋章，向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或裁判長

正式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伍仟元，如經審判委員會裁定其申訴理由未能

成立時，得沒收其保證金。

第十一條　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判決之，其判決為終決。

第十二條　罰則：

一、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合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參賽資格

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分數，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獎狀。

二、參加團體運動項目之團隊，如有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取消該隊

之參賽資格。但判決以前已賽之場次不再重賽。

三、代表團團員於比賽期間，如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時（對裁判員有不正當行為

至延誤比賽或妨礙比賽等），除當場予以停賽處分外，並由各有關審判委員會

議決，按下列罰則處分之：

(一) 選手毆打裁判員：

1、個人項目：取消該選手繼續參賽之資格，並終身禁止該選手參加縣運 

會任何種類之比賽。

2、團隊項目：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及該鄉、鎮、市參加112年全

國運動會該單項之比賽權利。同時，該隊之選手亦按個人項目之罰則處

理。

3、除以上罰則外，另轉請全國各單項（含省市）運動協會處分之。

(二) 職員毆打裁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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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終身禁止該職員擔任縣運會任何

種類之職員或選手。

2、情節重大者，得取消該鄉、鎮、市參加112年全國運動會該單項之比   

賽權利。

(三) 選手、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

1、經裁判員或審判委員當場勸導無效，未於10分鐘內恢復比賽時，取

                    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

2、情節嚴重者，得取消該鄉、鎮、市參加112年全國運動會該單項之比  

賽權利。

(四) 具學生身分者，若違反前述各項規定時，由本會函請有關單位議處。

四、 裁判員毆打職員或選手，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終身禁止該裁

判員擔任縣運會任何種類之裁判員。

五、 已註冊參賽選手，經舉發曾被提報教育部同意核備判處停止比賽權，至縣運會

開幕前一日尚未恢復其權利者，不得出場比賽及遞補，代表團其他職員亦同。

六、 選手無故棄權，除取消繼續參賽資格外，經由各種運動審判委員會議議決屬實

者，應停止其參加112年全國運動會及113年宜蘭縣運會比賽之權利，並取消

其已獲得之名次。

七、 選手不得兼任其他鄉、鎮、市之職員，否則取消其所兼職員資格。

八、 裁判員不得兼任各代表隊職員、選手，否則取消其裁判資格。

第十三條　選手有必要時須接受大會禁藥檢驗，拒絕接受檢驗或經檢驗證明違規用藥者，取 

消其參賽資格或所得之獎勵。有關運動禁藥檢驗規範及罰則另訂之。

第十四條  本賽會得做為112年全國運動會等全國性賽事之本縣代表隊遴選(選拔)參據。

第十五條　本競賽規程經籌備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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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2年宜蘭縣運動會選手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本人確實符合參加中華民國112年宜蘭縣運動會選手參賽資格，並經醫院檢查，認定可參加劇
烈運動競賽。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代表單位： 

設 籍 日： 

參賽組別：□男子組□女子組 (請勾選) 

參賽種類： 

參賽項目： 分項：

領隊或教練簽名（蓋章）： 

未滿18歲監護人同意參賽簽名或蓋章： 

參賽選手親自簽名： 

附註： 
一、保證書必須由選手及領隊或教練親自簽章（字），並檢附111年12月份後戶籍謄本正
    本（記事欄不得省略）。
二、填寫保證書時，請先詳閱112年宜蘭縣運動會競賽規程及技術手冊有關資格規定。 
三、保證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 
四、保證書必須親自填妥，以示負責，並由教練簽名或蓋章；未滿18歲者，必須取得監護
    人簽名或蓋章同意。最後，由各鄉鎮市公所校對後核章。 
五、請各鄉鎮市公所依照組別及比賽種類分別裝訂成冊；選手名單依登記註冊報名順序排
    列。 
六、同意授權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 
七、參加2種競賽種類，需填列2張運動會選手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八、設籍日定義：從未遷過戶籍之參賽選手以出生年月日為設籍日，有遷過戶籍之參賽選
    手以備註欄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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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中華民國112年宜蘭縣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請事由
糾紛發生 

時間及地點

申請事實

證件或證人

單位總領隊 （簽章）

指 導

單

位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

判       決

                                                審判委員會              （簽章）

  年  月  日  時  分

附註：1.凡未按規程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者概不受理。

      2.單位總領隊簽章權，可按本規程第十條之規定，由總領隊本人簽章或其代表簽章辦

理。

申訴規定：(第十條)

ㄧ、縣運會有關比賽事項之爭議，應於該項比賽結束 30分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不得以

    口頭提出，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訴者，不予受理。

二、書面申訴應由代表團該項領隊簽名蓋章，向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或裁判長正式提

    出，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伍仟元，如經審判委員會裁定其申訴理由未能成立時，得沒收

    其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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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中華民國112年宜蘭縣運動會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被 申 訴 者

姓名
單位 參加項目

申請事實
證 件 或

證人

聯 合 簽 署

單位
                               總領隊                      （簽章）

申訴單位                                總領隊                       （簽章）

  

                                                審判委員會              （簽章）

  年  月  日  時  分

附註：1.凡未按規程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者概不受理。

      2.單位總領隊簽章權，可按本規程第十條之規定，由總領隊本人簽章或其代表簽章辦

理。

申訴規定：(第十條)

ㄧ、縣運會有關比賽事項之爭議，應於該項比賽結束 30分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不得以

    口頭提出，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訴者，不予受理。

二、書面申訴應由代表團該項領隊簽名蓋章，向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或裁判長正式提

    出，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伍仟元，如經審判委員會裁定其申訴理由未能成立時，得沒收

    其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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